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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料 文 件  

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 

北 區 區 議 會  
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各 區 議 會 議 員 介 紹 有 關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實

施 安 排 ， 並 尋 求 各 議 員 的 協 助 ， 共 同 將 計 劃 向 區 內 居 民 作 廣 泛 宣 傳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零 七 至 零 八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公 布 ， 政 府 將 於 二 零

零 八 至 零 九 財 政 年 度 推 出 一 項 為 期 三 年 的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七

十 歲 或 以 上 長 者 提 供 醫 療 券 ， 以 資 助 他 們 使 用 私 營 基 層 醫 療 服 務 的 部  
分 費 用 。  
 
3. 計 劃 目 的 是 加 強 對 長 者 的 基 層 醫 療 服 務 ， 試 行 「 錢 跟 病 人 走 」

的 概 念 ， 讓 長 者 在 自 己 所 屬 的 社 區 選 擇 最 切 合 他 們 需 要 的 私 營 基 層 醫

療 服 務 ， 並 藉 此 為 未 來 資 助 基 層 醫 療 服 務 試 行 一 個 新 的 模 式 。 此 計 劃

推 廣 與 病 人 共 同 承 擔 醫 療 的 理 念 ， 通 過 分 擔 費 用 確 保 醫 療 服 務 得 到 善

用 。  
 
4. 為 推 行 此 試 驗 計 劃 ，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聯 同 衞 生 署 負 責 統 籌 及 執 行

相 關 事 宜 ， 並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一 日 推 出 有 關 計 劃 。  
 
 
計 劃 詳 情  
 
合 資 格 參 與 計 劃 的 長 者  
5. 於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期 的 三 年 內 ， 所 有 年 滿 七 十 歲 或 以 上 的

香 港 居 民 均 符 合 參 與 資 格 。 每 名 合 資 格 人 士 可 自 他 年 滿 七 十 歲 的 年 度

起 每 年 獲 得 總 共 五 張 ， 每 張 面 值 五 十 元 的 醫 療 券 ， 用 於 資 助 他 們 使 用

由 已 參 加 試 驗 計 劃 的 醫 護 人 員 提 供 的 私 營 醫 療 服 務。（ 例 如 在 二 零 零 九

年 十 月 年 滿 七 十 歲 的 長 者 即 可 在 二 零 零 九 年 月 一 月 一 日 使 用 醫 療 券。）

醫 療 券 於 試 驗 計 劃 期 內 有 效 ， 每 年 未 用 完 的 醫 療 券 可 留 待 翌 年 使 用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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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不 可 預 支 翌 年 的 醫 療 劵 。  
 
設 立 個 人 醫 療 券 戶 口  
6. 醫 療 券 將 透 過 電 子 醫 療 券 系 統 發 放 和 使 用 。 長 者 只 需 到 任 何 已

登 記 參 與 計 劃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執 業 地 方 ， 出 示 身 份 證 1並 作 簡 單 登 記 程

序 ， 便 可 開 設 個 人 的 醫 療 券 戶 口 。 政 府 會 按 年 把 醫 療 券 存 入 個 人 醫 療

券 戶 口 內 ， 而 並 不 會 發 出 紙 張 形 式 的 醫 療 劵 。  
 
使 用 醫 療 券 的 方 法  
7. 醫 療 券 可 用 於 下 列 於 香 港 註 冊 的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： 私 營 西 醫 、 中

醫 、 牙 醫 、 脊 醫 、 護 士 、 以 及 按 現 行 的 轉 介 安 排 由 物 理 治 療 師 、 職 業

治 療 師 、 放 射 技 師 及 醫 務 化 驗 師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但 不 可 用 於 在 藥 房 購 買

藥 物 或 購 買 其 他 醫 療 用 品 。 參 與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醫 療 服 務 提 供

者 需 向 衞 生 署 登 記 ， 並 張 貼 計 劃 標 誌 於 其 執 業 處 所 門 外 ， 方 便 長 者 識

別 。  
 
8. 長 者 只 需 在 參 與 計 劃 的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執 業 處 出 示 身 份 證 並 簽 署

使 用 醫 療 劵 的 同 意 書 ， 便 可 使 用 醫 療 券 。 已 使 用 的 醫 療 劵 會 在 長 者 的

個 人 醫 療 劵 戶 口 內 扣 除 。 服 務 提 供 者 會 保 存 長 者 簽 署 的 同 意 書 ， 及 把

「 醫 療 券 使 用 紀 錄 」 交 給 長 者 ， 以 便 他 們 參 閱 醫 療 券 戶 口 餘 額 。 長 者

亦 可 透 過 電 子 醫 療 券 系 統，查 詢 戶 口 內 剩 餘 的 醫 療 券 數 目。如 有 需 要 ，

他 們 亦 可 尋 求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安 老 院 舍 人 員 協 助 ， 查 詢 戶 口 情 況 。  
 
 
宣 傳 計 劃  
 
9. 在 推 出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前 ， 當 局 會 廣 泛 宣 傳 計 劃 的 內 容 及

醫 療 券 的 使 用 方 法 。 宣 傳 對 象 包 括 ：（ 一 ） 區 議 員 及 其 助 理 ；（ 二 ） 相

關 的 政 府 部 門 、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安 老 院 舍 ； 及 （ 三 ） 傳 媒 及 大 眾 市 民 。

有 關 宣 傳 計 劃 之 詳 情 ， 可 參 閱 附 件 。  
 
 
推 行 計 劃 時 間 表  
 
10.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一 月 一 日 推 出 ， 直 至 二 零

一 一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。 試 行 期 間 當 局 會 密 切 監 察 計 劃 的 實 施 ， 視

乎 實 際 需 要 調 整 計 劃 的 運 作 細 節 。 當 局 會 在 試 驗 計 劃 實 行 一 年 後 進 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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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期 檢 討 ， 並 在 試 驗 計 劃 完 結 後 進 行 全 面 檢 討 。 檢 討 將 包 括 計 劃 的 運

作 成 效 ， 以 及 醫 療 券 的 適 用 範 圍 、 數 量 和 金 額 。 如 果 我 們 確 定 計 劃 可

行 有 效 ， 我 們 會 積 極 考 慮 擴 大 醫 療 券 計 劃 。  
 
 
徵 詢 意 見  
 
11. 請 各 區 議 會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並 將 有 關 資 訊 向 區 內 居 民

宣 傳 。 我 們 亦 邀 請 各 議 員 就 有 效 地 在 社 區 宣 傳 長 者 醫 療 券 計 劃 的 方 法

提 供 意 見 。  
 
 
 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衞 生 署  
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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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 

宣 傳 計 劃  
 
 
宣 傳 重 點  
 
1. 推 行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時 間 表  
2.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實 施 安 排  
3. 邀 請 區 議 員 將 有 關 詳 情 向 區 內 居 民 宣 傳 ， 特 別 是 長 者 及 相 關 團 體  
4. 長 者 醫 療 券 試 驗 計 劃 的 執 行 、 監 察 及 檢 討 的 相 關 事 宜  
 
 
表 一  宣 傳 時 間 表  
 

對 象  建 議 時 間  建 議 地 點  負 責 部 門  

相 關 政 府 部 門  2008 年 8 月 26 日  北 角 政 府 合 署  
食 物 及 衞 生

局 /衞 生 署  

18 區 區 議 會  2008 年 10 月 至 11 月  各 區 區 議 會  衞 生 署  

區 議 員 助 理  
(兩 場 簡 介 會 ) 

2008 年 12 月 4 日  
及 11 日  

衞 生 防 護 中 心  衞 生 署  

非 政 府 機 構 及

安 老 院 舍  
2008 年 10 月 至 12 月  待 定  衞 生 署  

傳 媒 及 大 眾 市

民  
2008 年 12 月  / 

食 物 及 衞 生

局 /衞 生 署  

 
 
 
 
 
 


